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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人口计划生育新政今年实行

婚育证明可由家人代办
本报记者 刘云菲 通讯员 金增秀

未办或重办证属实的可由家人代办

《聊城市流动人口计划生育服务管
理工作细则(试行)》对《婚育证明》办理
情况作出了详细的规定。其中规定，育
龄妇女在离开户籍所在地前，按照村
(居)民自治章程和村(居)民公约要求，
签订流动人口计划生育服务管理合同
(协议)。持近期 1 寸免冠照片 2 张及相
关证件到户籍所在地乡(镇、街道)免费

办理《婚育证明》。申请人系已婚育龄妇
女的，还需提供计划生育技术服务部门
出具的生殖健康检查证明材料。对已外
出未办理或需要重新办理《婚育证明》
的，经核实婚育情况清楚的，可由家人
为其代办。

乡(镇、街道)对符合办证条件且证
明材料齐全有效的，须在 1 个工作日内

办理，并录入流动人口信息服务管理系
统；对证明材料不齐全的，办证人员应向
申请人一次性告知所需相关材料的具体
内容。《婚育证明》应载明育龄妇女姓名、
年龄、身份证号码、婚姻状况、配偶信息、
生育状况、避孕节育等信息。所载信息要
准确、清楚、无涂改(用钢笔或碳素笔填
写)，有发证时间和发证单位公章。

每年为已婚育龄妇女开展免费孕检

细则规定：现居住地应为育龄
夫妻免费提供国家规定的基本项目
的计划生育技术服务和免费孕情、
环情监测，按照户籍地有关规定，每
年为已婚育龄妇女开展 2 — 4 次免
费孕情、环情监测，及时将检查结果
通过流动人口信息管理系统通报户
籍地。户籍地应定期催要流出已婚
育龄妇女现居住地的孕情、环情监

测信息。
生育服务中规定，育龄夫妻生

育第一个子女的，原则上在女方户
籍所在地乡 (镇、街道 )计生机构申
办《计划生育服务手册》(以下简称

《手册》)。女方未迁户口，因婚嫁在
男方户籍地长期居住的，可在男方
户籍所在地乡 (镇、街道 )计生机构
申办；夫妻双方均为流动人口的可

在女方现居住地乡 (镇、街道 )计生
机构申办。《手册》在本省有效，有效
期为一年，一年内未生育的，到《手
册》原领取地重新核发。

现居住地一孩生育服务登记办
理所需材料：夫妻双方的居民身份
证、结婚证；夫妻双方合影照片；夫
妻双方户籍所在地乡 (镇、街道 )出
具的婚育情况证明材料。

严禁办证时向流动人口收取押金和保证金

为流动人口提供“一站式”、“一证
式”服务；严禁办理证件时向流动人口
收取押金和保证金；严禁强迫已婚育龄
妇女返乡进行孕情、环情监测等，切实
维护流动人口合法权益。

建立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协作责任双
向考核制度。户籍地应承担的责任：流出
人口信息建档不及时、资料不完整的；信
息协查、信息回执、信息查收不符合要求
的；弄虚作假、提供虚假信息的；未发放

《婚育证明》，随意缩短《婚育证明》有效

期限，或流出人员在办证期间故意刁难、
搭车收费的；强制流动人口已婚育龄妇
女返乡进行避孕节育情况检查的；发现
流动人口在流出前已怀孕，且未采取有
效措施，又未告知现居住地而导致违法
生育的；对流动人口现居住地提出的个
案协查，协助处理申请不能及时配合的；
其他违反法律法规或该细则规定的其它
事项。

现居住地应承担的责任：流入人口
信息建档不及时、资料不完整的；信息协

查、信息回执、信息通报不符合要求的；
弄虚作假、提供虚假信息的；没有查验

《婚育证明》的；没有落实避孕节育情况
检查的；免费技术服务落实不到位，收取
费用的；对在现居住地居住 30 日及以上
的流入人口，未实施有效服务管理的；对
流动人口户籍地提出的个案协查，协助处
理申请不能及时配合的；发现流动人口在
现居住地怀孕，未采取有效措施，且又未
告知户籍地而导致违法生育的；其他违反
法律法规或该细则规定的其它事项。

2013 年 1 月 1 日起聊城市实施《聊城
市流动人口计划生育服务管理工作细则
(试行)》，对于对流动人口申办《婚育证
明》、《计划生育服务手册》的办理程序、
时限、需要提交的证明材料等事项进行
了明确规定。

新实施的《细则》中规定，严禁办理证件时向流动人口
收取押金和保证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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